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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法委员会 

第六十三届会议 

2011年 4月 26日至6月3日和 

7 月 4 日至 8月 12 日，日内瓦 

 
 

  武装冲突对条约的影响 
 
 

  关于条款草案第 5 条和附件的说明 
 
 

  由特别报告员卢修斯·卡弗利施提交 
 
 

 A. 导言 
 

1. 在国际法委员会 2010 年会议期间，起草委员会搁置了对内容显示适用可能

性很大的条约
1
 列出类别清单的问题。在本说明中，特别报告员希望就此发表几

点意见和建议。 

2. 关于现行草案第 5 条和附件的处理方式，有多个办法可加以考虑。第一个办

法由前任特别报告员最初提出，在于将清单作为第 7.2 条纳入草案。第二个办法

是将清单与相关意见一道，放在条款草案的末尾，这是草案 2008 年版的做法。
2
 

第三个办法是将清单及相关评注纳入第 5 条。还有第四个办法，是将清单并入第

5 条。 

3. 毫无疑问，后面两个解决办法更吸引人也更加现实。现任特别报告员早在第

一次报告中就已指明倾向于第四个办法，
3
 这里面有多个原因。首先，不管怎么

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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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装冲突对条约的影响：对实践和理论的审查。秘书处的备忘录，A/CN.4/550 号文件，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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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还是有一个相当重要的实践涉及本专题，而这个实践本身就可说明为什么非

要在条款草案的一个附件中加以考虑。其次，将清单并入第 5 条有助于该条款的

适用。第 5条阐明了条约内容意味着条约继续施行的标准，但没有作出不可逆转

的推定；或者，如《秘书处的备忘录》所言，清单涵盖了显示“适用可能性很大”

的各个条约类别。
4
 这一可能性至少需要略有差别，因为条约内容有时候会与条

约名称不对应，这意味着条约在名称上虽然属于清单所列的某个类别，实际上却

有可能并不属于其中；因此，最好是将清单命名为“指示性”。还有一些时候，

条约虽然有效满足列入清单的条件，却包含有不属于有关类别、并因此不具备清

单所述可能性的条款。 

4. 以上推荐的解决办法与其他可能性相比具有“互让和解”的性质。在 2010

年国际法委员会全体会议辩论期间，这一办法似已获得绝大多数赞成票。这正是

倾向于这一办法的另一个原因，即使清单内容及随附评注可能需要调整。第三个

原因现任特别报告员已在第一次报告中提及，也就是说，与第 5 条评注中旨在减

弱清单作用的办法相比，这一办法提供了更高层次的规范性。
5
 

 B. 附件内容的固有难题 
 

5. 本说明第3段提到在条约名称与条约内容不对应甚至完全不对应时可能产生

的难题。毫无疑问，条约命名，或者说旨在确定条约是否属于某个类别的行动，

必须以条约的实际内容及其条款为依据。这一行动至少可以揭示某些条约条款属

于清单所列某个类别，而其他条款不属于其中任何类别。这种差异在某种程度上

可通过条款草案第 10 条所述的条约不可分割性加以考虑。 

6. 另一个难题是，除国际性武装冲突外，本草案还期望处理内部冲突对条约的

影响。没有人对这一期望提出批评，或认为不可能在这一领域取得进展而应该另

行加以处理。但有人对此提出反对意见，认为非国际性武装冲突造成的问题目前

要比国际性武装冲突造成的问题严重得多，国际法委员会撇开不谈是令人遗憾

的。然而，诚如A·格雷厄姆所言，“革命[原文如此]对条约的影响问题……没有

得到应有的关注……国际法在这方面仍然是一个空白”。
6
 即使与格雷厄姆所言

相反，在法律上没有空白，相关实践也还是寥寥无几和难以辨别。鉴此，将草案

范围扩展至此类情形并无大碍，但要注意的是，这样一来，就必须在条款草案中

列入一个有关国际法发展而非编纂的重要组成部分。 

7. 在讨论条约的持续适用性问题时，有时会忽视了解该问题是否确因国际性或

非国际性武装冲突而起。例如，1982 年荷兰在苏里南内乱期间中止所有双边条约

__________________ 

 
4
 注 1 所述《秘书处的备忘录》，第 18 段。 

 
5
 前注 3所述报告，第 64 段。 

 
6
 A. Graham,“The Effects of Domestic Hostilities on Public and Private International 

Agreements”,Western Ontario Law Review，第 3卷，1964 年，第 128 页，转录自前注 1所

述秘书处的备忘录，第 79 页，注 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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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就是如此行事。
7
 在提交国际法院审理的石油钻井平台案中，国际法院认定，

1955 年 8 月 15 日《美利坚合众国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友好、通商和领事关系条

约》仍然生效，并可因此证明其有此权限，
8
 但两国之间是否真有武装冲突？在

尼加拉瓜（1984）案中，国际法院承认 1956 年 1 月 21 日《美国与尼加拉瓜友好、

通商和航行条约》继续存在，
9
 而且这一点因美国随后根据该条约规定的程序宣

布予以废除而得到确认。
10
 但是，两国之间真有武装冲突吗？因此，在很多时候

都值得一问，是什么因素促成出现协议的继续存在问题：是源于武装冲突，还是

恰恰相反，源于其他废除或中止的理由(例如，暂时或彻底不可能执行，情形发

生根本改变)？ 

8. 传统实践和理论中还有一个难题，其主要问题在于了解条约(或条约几个部

分)在国际性武装冲突中是继续存在，还是失去效用。目前，条约丧失持续性可

以有两种形式：废除或简单中止，后者是发生武装冲突后一个严重性要小得多的

后果，而且便于在冲突结束后返回原状。 

9. 除了这些问题，特别是确定现有理论实践的确切范围以及了解如何给予评

价的问题之外，还要加上这些因素的阐述方式问题。这些因素集中于理论，在

实践方面则是以英语国家(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美国)的实践为重

点。一些委员会成员对这一阐述方式提出批评，并要求特别报告员列入补充内

容，特别是司法方面的补充内容，并努力消除在相关条款的评注中出现的不平

衡现象。 

 C. 下一步行动 
 

10. 特别报告员将在起草评注时尽可能地遵照上述要求，特别是相对弱化理论的

作用。理论只能是(或只应是)实践的系统化综合反映，但在很多时候，理论更多

的是反映作者的个人意见和倾向。不过，鉴于理论在本条款草案所涉领域发挥的

作用，不能因此就完全撇开理论。 

11. 特别报告员将在秘书处和几位同事的帮助下着手开展补充研究，重点研究国

家司法机关的裁定，以突出本草案的判例导向。不过，秘书处的备忘录尤其已经

相当完备，关于实践引述不足，特别是判例实践引述不足的批评，可能会因此转

向本草案的阐述方式而不是依据。在现阶段工作中，特别报告员不认为即将开始

的补充研究会带来令人瞩目的成果。不管怎样，这些成果都将在相关条款的评注

中列出。 
__________________ 

 
7
 前注 1所述备忘录，第 90 段。 

 
8
 出处同上，第 70 和 71 段。 

 
9
 出处同上，第 72 段。 

 
10
 出处同上，第 72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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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关于附件所列条约的不同类别，特别报告员无意对其作任何改动，唯一有可

能的，是加入阐述强制法规则的条约。不过，特别报告员已在第一次报告中抛弃

这一想法，因为条约中的强制性规则： 

“与条约条款未予转录的强制法规则一样，在武装冲突时将继续存在；否则

这些规则就不是强制法规则。因此，似无必要列入这类条约”。
11
 

13. 以上所述无疑是正确的：提及这类条款并非必要。不过，这样做或许能够明

确一个值得一提的问题，即强制法规则不论是否已经纳入条约，也不论是不是习

惯规则，都经得起包括武装冲突在内的一切考验。但要明确的是，除强制性规则

外，有关条约通常还含有不一定长期持续的条款。 

 

__________________ 

 
11
 前注 3所述报告，第 67 段。 


